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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 

题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 

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基督教援助组

织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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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基督教援助组织对有机会向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交陈述表示

欢迎。  

 实现妇女权利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项重大的未决事宜，对充分实现人权

至关重要，对真正取得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成功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其他挑战，

包括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和减少经济不平等情况，不能脱离妇女权利的实现。  

 明年，即 2015 年，对人类而言将会是关键的一年，因为各国政府将对关于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协定展开谈判。我们重申《北京行动纲要》的

重要性，并且强烈敦促会员国重申对该《纲要》的义务，把性别平等问题放在其

行动的核心位置，并加速在实现妇女权利方面取得进展。这也将意味着确保发展

筹资机制有利于实现妇女的权利。  

执行《北京行动纲要》的挑战  

 20 年前，《北京行动纲要》为在全球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妇女权利提供了

一个强有力的框架。有证据表明，这些全球协定在妇女权利组织和民间社会向政

府问责方面非常有用。但是，国家层面的执行情况一直参差不齐，尽管有所进展，

但有关妇女地位的全球数据仍然令人震惊：  

 在同样的工作中妇女的收入始终低于男子，而且妇女更多地参与低收入

和危险工作；  

 全球有 35%的妇女遭到人身暴力侵害和（或）性亲密伴侣的暴力侵害或

非伴侣的性暴力侵害；  

 全球只有不足 22%的议员为妇女；  

 全球平均每五位妇女中就有一位的计划生育需求未得到满足。 

 在国家层面，基督教援助组织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强烈呼吁加强努力，优先考

虑采取行动，实现妇女权利和消除歧视妇女的社会规范。例如，在玻利维亚，我

们的合作伙伴正在支持当地的妇女领导人发挥真正的领导作用，并且通过以司法

系统作为目标，让其以更有效地方式实施保护法，保护她们免受暴力侵害。在伊

拉克，我们的合作伙伴设立了唯一可让面临荣誉杀人风险的妇女无须警方转介便

可立即前往的庇护所。它们也成功地发起了促进法律改革的运动，现行法律规定

荣誉杀人等同于谋杀，而在此前，该罪行的刑期只为三个月。妇女权利组织和民

间社会，包括信仰团体，在消除执行差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应获得充足

的资源，而且意见应被听取。  

 在菲律宾和印度，我们的合作伙伴为政府的预算工作编制了影子报告，以强

调为性别平等问题筹资方面的差距。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被尼泊尔、孟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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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卢旺达等多国成功地运用于跟踪不同政府机构在性别平等问题方面的支出

情况。但是，划拨给妇女权利工作的指定资源少得令人不能接受，只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 0.4%，在部分国家甚至只占 0.2%。  

 捐助方对性别平等问题的支助也与《北京宣言》的雄心壮志不相匹配。千年

发展目标使旨在促进性别平等的援助出现了增加的趋势，尤其集中在教育和保健

领域，但其他妇女权利领域，如增强经济权能以及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领域，则

一直面临供资缺口。根据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分析，用于支助计划生育的

援助份额有所减少，因为用于人口政策和方案的援助份额从 1995 年的 71%减少

至 2011 年的 20%左右。在 2009 年至 2010 年，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会员国流

向性别平等工作的援助比例只占按部门分配的双边援助总额的 31%。  

实现妇女权利的有利环境  

 全球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出现了一股新的势头。尤其是承认了妇女可承担经济

行为者的重要角色，这一点往往被捐助方、多边机构、政府和私营部门定义为“尚

未开发的资源”。的确，越来越多妇女加入了劳动力大军，但对于许多妇女而言，

工作并不等同于权能增强。在南亚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超过 80%的妇女从事

易受伤害的职业，在全球，妇女仍然比男子至少多花一倍时间在无酬照料工作上。  

 有必要进行一场根本性变革，以确保妇女的就业能真正增强其权能并且带来

性别平等。  

 妇女和女孩提供的无酬照料工作维系着社会并确实维系着市场经济，但这些

工作一直被公共政策和发展方法所忽视和视为理所当然。需在所有层面消除妨碍

妇女平等参与生活的社会规范，首先应从家庭入手。公共政策应通过持续审查其

预期结果是否满足性别平等的要求，在提供变革所需的资源和奖励方面发挥强大

作用。在会员国商定如何为 2015 年后发展目标筹资时，有必要优先考虑渐进式

财政政策，以提供资源解决阻碍妇女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歧视

性社会规范。  

 2013 年，《非洲发展报告》强调了非洲在过去 10 年因资本非法外流损失了约

5.7%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为各国作为提高税收收

入的有效手段设立增值税提供咨询意见。一项研究发现，在越南，妇女企业家在

增值税方面遭到歧视，她们的收入只为男性企业家的 67%，但却承担了 105%的

费用。尽管如此，由女性领导的小型企业仍占家庭收入的 40%至 60%。宏观经济

政策的分析仍然极少从性别平等的观点出发，但这些政策对妇女的收入以及政府

可用于性别平等工作的资源却有着极大影响。如果我们要为以妇女权利为中心的

新发展议程提供平等且可持续的资金，国家和全球层面的税收体系就亟需得到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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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实现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道路离不开更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环

境。除非以渐进的、可持续的方式筹集和使用资源，否则在所有层面实现妇女权

利的雄心壮志就难以实现。  

建议  

 会员国重申在北京做出的承诺时，它们可借这个独特的机会商定一个真正渐

进式的 2015 年后框架，以推动妇女权利的实现。基督教援助组织及其合作伙伴

呼吁会员国：  

 通过以下工作把妇女权利问题放在新发展框架的核心位置：  

 商定一个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独立目标；  

 设定一项结束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目标；  

 设定一项提升妇女和女孩的领导和决策作用的目标；  

 设定一项确保妇女和女孩享有经济公正的目标，包括同工同酬以及拥有

生产性资产，并设定让无酬照料工作得到承认的目标；  

 设定一项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目标；  

 把性别平等纳入包括保健、教育、自然资源管理、能源获取、建设和平、

问责式治理以及司法救助在内的其他领域的主流。这应该包括有关孕产

妇死亡率及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具体目标。  

 通过以下工作为妇女权利的实现创造一个有利环境：  

 商定一项促进建立公平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独立目标，以及旨在打击非法

资金流动和实现全球税收公正的具体目标；  

 商定一项“数据决议”，确保收集按收入、性别、年龄以及包括土著社

群、种族和种姓在内的所有相关社会群体分列的分类数据；  

 商定促进采用渐进式财政政策和执行普遍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的目标；  

 努力对所有的税收和预算法律及政策开展周期性和参与性的性别平等

分析和公共支出跟踪，尤其是鉴于这些法律和政策对贫穷妇女具有影

响；   

 提高公共财政管理的绩效并加强问责，减少报告的基础公共服务和社会

政策中的腐败率，数据按性别、社会群体和区域分列。 

 


